临海市鑫超眼镜厂年产100万副塑料眼镜、50万副金属太阳镜技改项目其它需要说明事项
1.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设计简况
2019年10月浙江绿融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临海市鑫超眼镜厂年产100万副塑料眼镜、50万副金属眼镜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台州市生态环境局临海分局于2019年5月27日台环建（临）【2019】16号进行了批复。
1.2施工简况
项目建设过程中，企业组织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的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1.3验收过程简况
企业于2021年4月开工建设，同时建设配套过程中的废气、废水、固废相应的环保设施，2021年9月进行调试生产。根据国家有关环保法律法规的要求，建设项目必须执行“三同时”制度，相应的环保设施须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运行使用。受临海市鑫超眼镜厂委托，台州普洛赛斯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了临海市鑫超眼镜厂年产100万副塑料眼镜、50万副金属太阳镜技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收监测工作。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收集相关资料。开展现场踏勘和调查。编写了该项目环保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方案。并于2021年10月8日对该项目进行现场监测和调查，在此基础上编写了验收监测报告。
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收集相关资料。开展现场踏勘和调查，编写了该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方案，并于2021年10月27日、28日、12月12日（雨水），对该项目进行现场监测和调查，在此基础上编写了验收监测报告。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2021年12月6日台州市浩远镜片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台州市浩远镜片有限公司年产300万副眼镜片技术改造项目环保设施环境保护组织验收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环评单位（浙江佳盛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废气、废水设施工程设计、建设单位（临海市恒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验收监测单位（台州普洛赛斯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以及三位专家（名单见附件），最后形成了验收组意见。意见如下：
监测单位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的要求进一步完善验收监测报告表。
对建设单位的要求：
1、进一步完善废水、废气的收集工作，定期维护环保处理设施，完善各项台账记录，确保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并按照要求定期开展自行监测。
2、进一步规范固废管理，严格执行危废管理相关制度；加强车间设备的维护，做好隔声、减震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标排放。
3、完善长效的环保管理机制；完善相关环保操作规程、管理制度、完善相关标签、标识；加强环境风险防范管理，完善各项应急措施，确保环境安全。
2、其他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2.1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 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企业建立了相关环保组织机构，明确了相关环保人，建立了废水、噪声运行及日常维护等相关制度、固废管理制度。
（2）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该企业确意以公司总经理为指挥。统围应急总指挥部。是公司整个应急数援工作的中心，负责向上级部门报告和请示，负责与应急部门和社区联络，负责协调应急期间各救援队伍的运作。统筹安排各项应急行动，保证应急工作快速、有序、有效地进行。
3、 整改工作落实情况
临海市鑫超眼镜厂年产100万副塑料眼镜、50万副金属太阳镜技改项目在建设过程中、竣工后、验收监测期间，提出验收意见后等环节采取了以下整改工作：




项目整改工作情况一览表
	序号
	评审意见
	修改意见

	1
	监测单位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的要求进一步完善验收监测报告表。
	已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的要求进一步完善验收监测报告表。

	2
	进一步完善废水、废气的收集工作，定期维护环保处理设施，完善各项台账记录，确保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并按照要求定期开展自行监测。
	已加强完善废水、废气的收集工作，定期维护环保处理设施，完善各项台账记录，确保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并按照要求定期开展自行监测。

	3
	进一步规范固废管理，严格执行危废管理相关制度；加强车间设备的维护，做好隔声、减震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标排放。
	已进一步规范固废管理，严格执行危废管理相关制度；加强车间设备的维护，做好隔声、减震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标排放。

	[bookmark: _Toc436]4
	完善长效的环保管理机制；完善相关环保操作规程、管理制度、完善相关标签、标识；加强环境风险防范管理，完善各项应急措施，确保环境安全。
	[bookmark: _GoBack]已完善长效的环保管理机制；完善相关环保操作规程、管理制度、完善相关标签、标识；加强环境风险防范管理，完善各项应急措施，确保环境安全，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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